
109年度憲三字第 19號不受理決議不同意見書

黃虹霞大法官提出

詹森林大法官加入

本件係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法官依據本院釋字第 371
號、第 572號及第 590號解釋意旨，提出釋憲聲請，本席認
為其聲請合於要件，且具憲法價值，應予受理。然多數意見

認應不受理，本席難以贊同，爰提出本不同意見書，略述不

同意之理由如下：

一、釋憲聲請書所載聲請人承辦案件事實概要：聲請人

受理臺灣臺中地方法院（下稱該院）108 年度聲判字第 136
號聲請交付審判案件，經合議庭裁定准予交付審判，後分案

為 109年度易字第 668號侵占案件，依「臺灣臺中地方法院
刑事案件分案要點」第 11條第 4款規定，裁定准予交付審判
者，由原股承辦，故本案分由聲請人合議庭承辦。被告具狀

以聲請人合議庭有刑事訴訟法第 18 條第 2 款「足認其執行
有偏頗之虞」而聲請迴避，聲請人受命法官批示送分案，並

註記意見「請准予迴避」，嗣經該院其他庭即刑事第六庭以

109年度聲字第 1337號裁定駁回聲請，被告未提起抗告而確
定。

二、聲請人主張刑事訴訟法第 17 條規定（下稱系爭規
定），未將裁定准予交付審判之法官納入應自行迴避該案審

判之列，違反控訴原則及公平法院原則，立法不作為侵害人

民受憲法保障之訴訟權等語。除已裁定停止該院 109年度易
字第 668號案（下稱系爭案件）訴訟程序外，並已以釋憲聲
請書詳細敘明系爭規定如何立法不足，由裁定准予交付審判

之法官承辦審判如何違反控訴原則等，還包括迴避制度之目

的、德、日法例、法官倫理規範、各地方法院事務分配規則、

法院實務見解，暨司改國是會議決議等等，即已敘明聲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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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信系爭規定如何違憲之理由，本件自已合於法官釋憲聲請

要件，其聲請應予受理。

三、系爭規定係聲請人法官於審理系爭案件時應適用之

程序上前提法律，此由如法官應自行迴避而不自行迴避者，

係當然違背法令事由之相關規定至明（比如刑事訴訟法第

379條第 2款規定參照）。另本件雖曾經當事人具狀聲請聲請
人迴避，但聲請人如何無他途可選擇，只有聲請大法官解釋

一途，亦併經詳予說明在案，聲請人已然善盡其為聲請人之

責任，本件不予受理，應非合理。

四、又法官應否自行迴避，事關公正審判，不是立法裁

量事項，且攸關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訴訟權，是本件應具憲法

價值。本院刑事廳所已提出之刑事訴訟法及施行法相關修正

草案規定如附件，尤其其第 258 條之 1、之 4 及施行法第 7
條之 20規定，亦採此種情形，法官應迴避之相同意旨，則本
院如能受理本件聲請，亦當更有助於附件草案之修法，早日

實現公平法院之理念。然本件係為不受理決議，且因本件爭

議屬程序事項規定，原則上適用裁判時之規定，故已完成審

級裁判程序者，將無新迴避規定之適用（請見附件刑事訴訟

法施行法規定），如此除了可能會造成仍繫屬中之修法前後

新舊案不同處理不公之情形外，本件原因案件由原法官繼續

審判之不當，也將無可救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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